
附件1:

齐齐哈尔医学院网络阅卷管理规定（试行）
试卷评阅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加强我院网络阅卷工作管理，提高评卷质量，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成立网络阅卷工作组

1.各教学单位成立网络阅卷工作小组，院长（主任）任组长、主管教学副院长（副主任）任常务副组长，教务科科长、教研室主任为成员。根据网络阅卷不同阶段，设置扫描人员，评卷人员，复核人员等，并明确各自职责范围。

2.各教学单位应对阅卷人员及考务人员进行保密纪律教育和阅卷规定、阅卷程序的培训。

3.采用网络阅卷考试形式的课程，考务人员在分发试卷时将答题卡填写规则及注意事项向监考教师说明，并要求监考教师在考场向学生宣读、讲解。

二、扫描人员工作职责

1.网络阅卷（含答题卡扫描）开始前，应做好试卷及答题卡袋整理清点、拆封及保密等工作，并及时填写题卡扫描记录。

2.扫描人员不得携带任何信息载体进入扫描区域，手机放在扫描室指定位置，不得擅自修改扫描机器的有关信息及答题卡的内容。

3.题卡扫描工作应由2人以上（含2人）进行，扫描人员应态度端正，认真负责，在扫描室内保持安静，禁止喧哗；不在扫描区域内饮水，或带水进入扫描区；在扫描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要咨询相关人员，禁止自作主张。

4.扫描试卷需全程监控。扫描室内禁止吸烟，接打电话。

5.扫描人员应核对扫描题卡数量，发现缺少或重复扫描题卡的，及时处理。扫描过程中，如出现答题卡粘连、破损、定位点不清晰等情况不能完成扫描的，由该院教学副院长同意后，指定专人进行手工批阅，并做好记录。 

6.扫描人员如发现答题卡上学号、姓名信息未填涂或填涂有误时，应及时与学籍数据库匹配，并做好记录。

7.因学生个人原因导致试卷无法扫描，答题卡试卷卷面成绩记为零分，并做好记录，学生可于查卷期间提出申请查卷。

8.如进行国家级考试的题卡扫描工作，需在纪检人员监督下进行扫描工作，并做好记录。

三、阅卷人员工作职责

1.由教研室主任指定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制定评分标准，安排阅卷教师分工，组织阅卷并保障进度和质量，解决阅卷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主持试卷分析和统计工作。

2.阅卷人员应按照评分标准及批阅要求规范阅卷，准确掌握评分标准的宽严尺度，力求公平、公正、无误。

3.课程负责人进行认真复查，随机抽取阅卷记录，纠正错评、计分错误、宽严不当等现象。

四、考务人员职责

1.教务处负责扫描设备的使用培训。

2.阅卷人员、考务人员应保管好账号和密码，严禁将账号和密码泄露给不相关人员。
3.考务人员负责试卷题卡的保管，不得对题卡卷面做任何更改，不允许非相关人员进入试卷保管室。

4.考务人员在阅卷结束3个工作日内导出答题卡扫描图像及评卷数据，教研室与教务科分别留存待查，不得随意泄露，保存至学生毕业后三年。纸介版题卡保存至学生毕业后一年。

5.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齐齐哈尔医学院考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文件执行。

五、附    则

1.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2.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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